T T
114 B & F 5 %425

Lt

Vo ﬁ!']éﬁ?.
% w EF ERFRE G P
FRP
£ AT £ TR AP
AEN
iﬁ’ @‘\E“‘]Kf"l‘}?ﬁ #‘qu—? LR ﬂ)g g N A
x4 4% OOF OO0 05000500 -
0042
T £
AAFERERFTF TP
T
N =

AT ERFRRG T
w4~ % OOF OOO#00050# ~ 00

1 4

SHe
—\‘\

)

w2 004

v

F



hoH

A
IRFERNPEE LRSS AN E R = Nl

B A T I A AR P EARII4EYY 8P 16 A B 4o X
5 o

ﬁ‘%*ﬁwwﬁén%ﬁ’aﬁﬁ 4R FE
= F*ézﬁﬁﬁt&f#f“f\’f s z&,ﬁ'—fﬁ"”‘v o ApH A

2 FRA R T AL R B AR R
AR EREAZH o G WEFLLAFH 2T

i4ﬁﬁ ﬂﬁrﬁz%aéﬁ’@@ﬁgﬁﬁﬁﬁ:@
__,E_IT ’
4

’W%ﬁ&d&ﬁEﬁW¥3ﬁ~¥1M$$l\%E‘%%

s RBIEFIE AW ETF P2 oo
-1‘ﬁ%‘ﬁﬁ%ﬁﬂ@“iﬁfﬁﬁﬁk%%ﬁbhy%ﬁ%%ﬁ
BAERIE > A B FARIGEYT 260 B R A

: i 102 bt FHERE SATRER
TERE A 0 PﬁﬁIZ’*lOB%\’A\B
08F ~ U0~ " Ha74% (T ) 10,326%~ » @A 535100
E578p ~102#27 18p ~ 1061765 ~108&974p ~ 11
0£9728p ~111#37 17p Fla (e B 12 > ¥ 3Fat B > [afP

~4



i

iy

()

B

"

(112#10*% 11p ) - B3aE 1 iFfg» » ¢
2,964~ > SRS P TRFEERE EF o
.wﬁ’¢w$&'% R #%ﬁym T~ kR
~PﬁA%P~ﬂﬁwW%ﬂ%i@ﬁﬁﬁ ERA N IR
(1114%5’9 Tp) T ERE ISP e (1398) ~ZEEp
TP EEA Mﬁ%ﬂ‘Wﬁ PRMARBFMAS
AFE - 110E N ERFETEREFEHEFTHRGE - ¥
:%%@%4¢x%?ﬂ%~?ﬂ@¢4%¢fb aw%i‘&%@
"’J’r#ﬁﬁ@«%%—\’ %A B4 A ﬁ\w,ﬂav]{/\ﬁﬁ =t
T

FIE 7 @t F1ir UREEHE HAEE S 0 %
H

;%ﬂ#%%&%&@?@&?mﬁiﬁ
*ﬁ%ﬁ%ﬁ%%ﬁ”@%ﬁf DT G N e
# ﬁfﬁﬁﬂm@%ﬁﬁﬁ’ﬁm@ﬂ*ﬁﬁ
o gttt BARA W RS M%{W%i4ﬁﬁ

G E o FRIBRTBEFHRALRE S L B
oo R 2 HoAr B F - ko f;:,F i AL
Hi L 291 4 o

AR AR o



Qo PR AR A S LHIRNA > R EE10p p e A

=

¥ l —~ =
gk A SRR P ATA R A BN B FE S &7
/z:izl*gxifv,ﬁ ﬁ_ﬁf LA ’Z'fg'}'i/* °

AP 14 EQT 8p T E16EFE A o
i = EN ] 114 = 9 g 8 2

PR F AR A L B

AFFHZFHRA > A ABFERRSE SRS T o BT 2 4B

- ‘7143%@/Q%L/ﬂ?/‘5§7°

S EIHEA G E RS -

A EEABAEZ s o

T 2RI EBERLFE o

I ~2EERTRD CBEERTE LEBRARRNETERED Tl (T E
AR REAS HEFEH - o

AP ERIF RS SRS R )RS e

=~ 7 aﬁfﬁ%“(w%%%‘§£$>

N EEEHART Y L AR o

AN I S EARE T S S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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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涂剛銘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0樓及00樓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自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而伊前曾於民國99年9月26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80期、利率0、月付新臺幣（下同）10,326元，嗣分別於100年5月8日、102年2月18日、106年1月6日、108年9月4日、110年9月28日、111年3月17日因工作等關係，申請延展，惟嗣因開刀後無法正常工作，以致無法繼續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112年10月11日）。伊現無工作收入，已無力清償償務892,964元，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111年5月7日）暨前置協商繳款明細（139期）、診斷證明書、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存摺影本等為證，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之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暨歷次申請延展申請書及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前置協商繳款明細附卷可稽，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 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
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
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9月8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楊均謙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涂剛銘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0樓及00樓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自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16時起開始清算

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

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

    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

    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

    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

    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

    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

    、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債務，而伊前曾於民國99年9月26日間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8

    0期、利率0、月付新臺幣（下同）10,326元，嗣分別於100

    年5月8日、102年2月18日、106年1月6日、108年9月4日、11

    0年9月28日、111年3月17日因工作等關係，申請延展，惟嗣

    因開刀後無法正常工作，以致無法繼續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

    （112年10月11日）。伊現無工作收入，已無力清償償務892

    ,964元，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債權人清冊、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

    111年5月7日）暨前置協商繳款明細（139期）、診斷證明書

    、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

    清單、110年、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

    用報告回覆書、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存摺影

    本等為證，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之前置

    協商機制協議書暨歷次申請延展申請書及變更還款條件方案

    增補約據、前置協商繳款明細附卷可稽，堪認債務人前開主

    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

    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償條

    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

    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

    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

    ，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 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

    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

    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

    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

    文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

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

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9月8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楊均謙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涂剛銘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0樓及00樓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自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而伊前曾於民國99年9月26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80期、利率0、月付新臺幣（下同）10,326元，嗣分別於100年5月8日、102年2月18日、106年1月6日、108年9月4日、110年9月28日、111年3月17日因工作等關係，申請延展，惟嗣因開刀後無法正常工作，以致無法繼續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112年10月11日）。伊現無工作收入，已無力清償償務892,964元，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111年5月7日）暨前置協商繳款明細（139期）、診斷證明書、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存摺影本等為證，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之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暨歷次申請延展申請書及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前置協商繳款明細附卷可稽，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 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
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
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9月8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楊均謙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涂剛銘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0樓及00樓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自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涂剛銘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而伊前曾於民國99年9月26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80期、利率0、月付新臺幣（下同）10,326元，嗣分別於100年5月8日、102年2月18日、106年1月6日、108年9月4日、110年9月28日、111年3月17日因工作等關係，申請延展，惟嗣因開刀後無法正常工作，以致無法繼續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112年10月11日）。伊現無工作收入，已無力清償償務892,964元，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111年5月7日）暨前置協商繳款明細（139期）、診斷證明書、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存摺影本等為證，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之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暨歷次申請延展申請書及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前置協商繳款明細附卷可稽，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 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

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

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9月8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楊均謙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